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4101號 

被處分人：淞運泰企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411907 

址    設：高雄市苓雅區福安路 35巷 2號 14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限制下游零售業者銷售法國皇家寵物食品之價

格，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檢舉人來函檢舉，近年來許多大型連鎖寵物食品及用品

業者陸續前往臺南市設立分店，拓展市場，惟因市場不景

氣，普遍面臨業績衰退窘境。大型連鎖業者為保持高獲利，

希望上游供應商對管控零售價格，要求中小型店家提高售

價，並於臺南市召開會議，請供應商管控價格，會後被處分

人等供應商即要求檢舉人等配合調漲售價，被處分人所為已

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二、 調查經過： 

(一) 函請檢舉人提供相關資料並到會說明： 

1、被處分人於 102 年 8 月至 9 月間曾表示希望檢舉人調漲

零售價格，依據建議售價之 88折至 92折銷售法國皇家寵

物飼料，例如「皇家小型成犬 PR27(15KG)」飼料建議售

價為 2,320 元，檢舉人原售價為 1,599 元（建議售價之

69折），提高後之零售價格則為 2,042元（建議售價之 88

折），若不依此價格銷售，進貨價格將提高至 2,088元（建

議售價之 9 折），惟檢舉人向來採行薄利多銷之營運模

式，如此要求形同被斷絕供貨，實際上被處分人亦於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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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月間停止供貨。 

2、檢舉人從未以低於成本之價格銷售相關寵物食品及用

品。檢舉人多在供應商辦理促銷活動時大量進貨，縱使沒

有促銷優惠，供應商亦提供業績回饋，檢舉人進貨成本向

來非供應商之批發價格，又部分產品因供應商回饋折扣較

高，檢舉人亦據以回饋消費者，且檢舉人絕大部分寵物飼

料皆屬買斷，進貨後定期結帳付款，進貨後銷售風險均由

檢舉人承擔，故寵物飼料之售價，應由檢舉人考量管銷成

本及經營方式後自由決定始為合理。檢舉人銷售法國皇家

寵物食品近 20 年，該品牌為其銷售金額最多之商品，突

遭被處分人斷貨，傷害難以彌補。 

(二) 通知被處分人提供相關資料及說明並到會說明： 

1、被處分人以經銷寵物食品及用品為業，並以代理經銷法

國皇家寵物食品臺中以南（含臺中）業務為主要業務。希

爾思、耐吉斯、愛慕思、冠能、美士等品牌為被處分人法

國皇家寵物食品之主要競爭對手。 

2、被處分人未與下游零售業者簽訂供貨合約，交易條件都

明定於產品價目表中，產品價目表包含批發價與建議售

價，價格表中之批發價為下游零售業者之最高進貨價，另

依個別業者銷售量或其他交易條件等，被處分人提供不同

的進貨折扣。另少部分連鎖業者或銷售量較大之店家與被

處分人簽訂「○○○○年寵物店特約回饋專案」或「VIP

客戶特約回饋專案」，由被處分人提供較優惠之供貨折

扣，至於回饋專案中有關「應配合建議零售價販售，請勿

(不得)任意惡性削價競爭（若有因價格低於市場平均售價

而規勸無效，則本約無效）」等文字內容，係因業界回饋

合約都有相關規定，被處分人僅係參照列入，單純希望業

者不要削價競爭。被處分人對於遭檢舉要求下游零售業者

以建議售價 88折之 92折銷售法國皇家寵物食品，不配合

者將以建議售價 9折當作進貨價乙節，被處分人不清楚公

司業務是否如此對店家表示，但被處分人並未作如此規

定。倘零售業者售價低於被處分人所訂批發價，被處分人

會前往瞭解，倘真的低於批發價，會造成其他店家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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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會停止供貨，倘經勸導後，遵守雙方共同協商之

交易條件，則恢復供貨。另與零售業者新簽訂之 104 年

「VIP客戶特約回饋專案」，被處分人業已將「應配合建議

零售價販售，不得任意惡性削價競爭」等條文內容刪除。 

3、102年大型連鎖業者陸續至臺南開店，各家新店開幕都低

價促銷，且要比前一家低，造成包括犬貴族寵物用品有限

公司（下稱犬貴族公司）及主要連鎖業者低價銷售，由於

犬貴族公司及其他連鎖業者之進貨折扣較高，影響其他小

型店家生存。復因法國皇家臺北辦事處人員轉知犬貴族公

司銷售處方飼料，可能影響日後代理權。由於犬貴族公司

銷售處方飼料數量很少，曾要求犬貴族公司不要再販售處

方飼料，惟犬貴族公司不同意。雖然雙方合作多年，仍告

知在處方飼料與低價銷售影響其他小店家生存等 2 件爭

議事件解決前，雙方暫停合作關係，並於 102 年 11 月起

不再供應任何被處分人經銷之寵物食品及用品予犬貴族

公司。另 103年後大型連鎖業者削價競爭之情形已減少，

小型店家已有生存空間，被處分人將持續與犬貴族公司溝

通協調，希望能恢復供貨予犬貴族公司。 

（三）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相關資料與說明： 

1、犬貓處方飼料係藉由調整飼料中之蛋白質、磷、鈉等營

養成分，做為生病動物補充能量所需，犬貓處方飼料非屬

動物用藥品。 

2、因犬貓處方飼料非屬動物用藥品，故一般非獸醫診療機

構體系之寵物零售業者銷售犬貓處方飼料，並無違反動物

用藥品之法規規定。 

（四）通知法商法國皇家寵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辦事處到

會說明： 

1、法國皇家寵物食品總公司產品為犬、貓飼料，該辦事處

依據規定不能從事任何商業活動，所有法國皇家寵物食品

皆由沅豐企業有限公司及被處分人直接向總公司下單進

口，該 2業者供貨條件相同，進口後自行決定產品銷售價

格及行銷管道，銷售予下游通路業者，至於法國皇家寵物

食品之批發價格及零售價格亦由被處分人等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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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處方飼料乃針對寵物健康（或治病）特殊情況所設計之

飼料，法國皇家總公司於全世界都建議由獸醫師建議消費

者採購，但在我國並無強制性。該辦事處不瞭解被處分人

是否依據建議只透過獸醫體系通路銷售。該辦事處無法確

認被處分人是否涉及以非獸醫體系之零售通路銷售法國

皇家處方飼料為由，停止或斷絕供應法國皇家寵物飼料之

情形。縱使有該等情形，該辦事處不可能也無權介入處

理。該辦事處自 102年 4月以來未曾接獲獸醫院或其他業

者反映非獸醫體系通路業者銷售法國皇家寵物處方飼料

之情形，且縱使發生，法國皇家總公司及該辦事處也不會

採取行動（即不會停止目前進口商進口法國皇家寵物飼

料）。 

（五）通知 A公司提供相關資料與說明並到會說明： 

1、該公司以銷售寵物食品、用品及與寵物有關商品為主要

業務，該公司所銷售主要品牌有法國皇家、希爾思、耐吉

斯、優格、美士、冠能、優卡、寶路及西莎等。 

2、目前寵物食品及用品市場中以被處分人管控市場零售價

格最嚴格，之前必須依據其建議售價 9折銷售法國皇家寵

物食品，之後改為依建議售價 85折銷售。 

（六）通知 B公司提供相關資料與說明並到會說明： 

1、該事業以銷售寵物食品、用品及活體為主要業務，寵物

飼料以法國皇家及希爾思 2品牌銷量最大。 

2、供應商通常會印製產品價目表，包含各項產品之批發價

與建議售價，該批發價為小型店家之進貨牌價，不過通常

貨到付現會有折扣，每年亦有數次全國性促銷活動，有助

於降低進貨成本。另寵物食品及用品市場中，被處分人長

期以來均要求下游零售業者不要低於被處分人所訂建議

售價之 85折銷售法國皇家寵物食品（之前為 9折）。 

理    由 

一、 按行政罰法第 5條：「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

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

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罰者之規定。」

又法務部 95年 3月 7日法律字第 0950007851號函：「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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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以新舊法規之處罰要件具有同一性為必要，變更後新

法處罰要件較舊法處罰要件擴張或限縮之情形均可認為具

有同一性，亦即行為須同時符合舊法和新法處罰之要件，始

有適用本條之餘地。」及法務部 97年 12月 26日法律字第

0970046835號函：「按新舊法規之比較，必須具體進行，並

非抽象地就法規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為比較，而是針對

『於具體個案何種法規對受處罰者最有利』之問題，就整個

法律狀態審查，其審查必須就不同之受處罰者，分別進行。

惟仍須考量，就同一法規整體適用之原則而言，不可將同一

法規割裂適用，尤其不可就同一法規中不同處罰種類分別比

較而予適用。」次按公平交易法業於 104年 2月 6日修正施

行，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 18條規定:「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

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

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修正後

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

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

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此新舊法規之處罰要件具有

同一性。查被處分人限制下游零售業者轉售價格行為業於

104 年 2 月 6 日公平交易法修正實施前停止，因舊法(行為

時法)第 41 條規定得裁處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之罰

鍰，較修正後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40條規定得裁處 10萬元以

上 5,000萬元以下之罰鍰額度相較有利於被處分人，而應適

用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8條規定及第 41條規定加以裁處，

合先敘明。 

二、 查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規定：「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

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

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上開條

文係在規範上、下游事業間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亦即事業

應容許其交易相對人有自由決定價格之權利。倘事業對於其

交易相對人就所供給之商品設定轉售價格，並以配合措施限

制交易相對人遵行，此種限制下游廠商事業活動之交易行

為，已剝奪行銷階段廠商自由決定價格之能力，經銷商或零

售業者將無法依據其各自所面臨之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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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售價，其結果將削弱同一品牌內不同經銷通路或零售業者

間之價格競爭，而為上開法條所禁止。 

三、 查被處分人為法國皇家寵物食品臺中以南地區唯一經銷

商，被處分人將法國皇家產品銷售予下游零售業者後，定期

結帳付款。零售業者銷售法國皇家產品，賺取實際銷售價與

進貨價之價差利潤，並承擔產品銷售風險，故被處分人與下

游零售者間係屬賣斷交易關係。復查被處分人與下游零售業

者簽訂「○○○○年寵物店特約回饋專案」之供貨合約，其

中回饋辦法第 8點：「應該配合建議零售價販售，請勿任意

惡性削價競爭（若有因價格低於市場平均售價而規勸無效，

則本約無效）」及「VIP 客戶特約回饋專案」回饋辦法第 6

點：「應配合建議零售價販售，不得任意惡性削價競爭」。且

被處分人以犬貴族公司低價銷售法國皇家寵物飼料為由，從

102 年 11 月起停止供貨。另據 A 公司與 B 公司等其他零售

業者會陳述表示，被處分人對於零售業者銷售法國皇家寵物

食品管控嚴格，一向要求零售業者不得低於建議零售價 85

折銷售產品，是被處分人前揭供貨合約條款係屬對於商品最

低轉售價格之限制，至為明確。 

四、 次查法國皇家寵物飼料為國內寵物飼料銷售量前 2 大品牌

之一，零售通路必須陳列販售，否則無法帶動其他周邊相關

商品之銷售，將嚴重影響零售業者之經營。被處分人前揭回

饋專案訂有「應該配合建議零售價販售，請勿（不得）任意

惡性削價競爭（若有因價格低於市場平均售價而規勸無效，

則本約無效）」等違約條款，倘零售業者未依其建議之零售

價銷售，被處分人得依約定解除契約，並取消回饋金等措

施，對零售業者之心理易形成壓迫，其決定價格自由，顯已

受前開不利益制裁之拘束，致有維持轉售價格之實效。且被

處分人亦曾因犬貴族公司低價銷售法國皇家寵物食品，而於

102 年 11 月起停止供貨。故被處分人前揭行為導致下游零

售業者無法依據其各自所面臨之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訂定

售價，其結果將削弱同一品牌內零售業者間之價格競爭。 

五、 被處分人雖表示，犬貴族公司低價銷售法皇家寵物食品固為

停止供貨原因之一，惟犬貴族公司銷售法國皇家寵物處方飼

 6 



料，可能影響被處分人日後代理權，始為停止供貨之主要原

因。經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復函表示，犬貓處方飼料非屬動

物用藥品，故一般非獸醫診療機構體系之寵物零售業者銷售

犬貓處方飼料，並無違反動物用藥品之法規規定。復據法商

法國皇家寵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辦事處到會陳述表

示，該公司於其他國家地區建議處方飼料由獸醫師建議消費

者採購，但在我國並無強制性。另該辦事處自 102年 4月迄

今並未曾接獲獸醫院等反映非獸醫體系業者銷售法國皇家

寵物處方飼料等情事，且縱使發生該等情事，總公司及該辦

事處也不會停止被處分人進口法國皇家寵物飼料。是被處分

人以檢舉人銷售法國皇家寵物處方飼料將影響其進口、代理

權為由，始予以斷貨等，係屬卸責之詞，並無礙被處分人以

斷貨為手段，限制下游零售業者轉售價格之認定。 

六、 綜上所論，被處分人限制下游零售業者轉售法國皇家寵物食

品價格之行為，已剝奪事業自由決定價格之能力，事業將無

法依據其所面臨之競爭狀況、營運策略等訂定產品售價，其

結果將削弱同一品牌內零售業者間之價格競爭，核已違反行

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8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因不願下游

零售業者從事價格競爭，而限制轉售價格，且被處分人對於

不配合者予以斷貨，違法動機、目的惡性明顯；被處分人為

國內主要寵物飼料供應商，違法期間 3年，對於市場交易秩

序危害重大；復衡酌被處分人 102年營業額高，初次違法等

因素，爰依同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0    月    14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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